
民數記提要 
  

壹、書名 

        本書書名「民數記」並非本書原有的名稱，乃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按本書內容所起的名稱。本書中

有兩次數點民數，時間相距約四十年，能打仗的總人數大致相同(參二 32；二十六 51)，惟第一次被數點

的成人幾乎都死光(參十四 29~30)。 

        本書的希伯來原文書名取自一章一節的「在曠野中」，與本書的內容相符合，所記載的就是以色列

人出埃及之後，在曠野中飄泊了將近四十年的歷史。 

  

貳、作者 

        本書是「摩西五經」中的第四本，一般公認作者乃是摩西。本書中多次提到「耶和華曉諭摩西說」
或「照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行了」，特別是第三十三章所記四十二站路程，明言「摩西遵著耶和華的吩咐

記載他們所行的路程」(參三十三 2)，清楚證明本書乃是摩西親筆所寫。 

  

叁、寫作時地 

        本書乃是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後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開始記載(參一 1)。我們若與「出埃及記」的最

後明記日期作比較，便可知「出埃及記」是結束於立起會幕的日期，即第二年正月初一日(參出四十 2，

17)，期間僅相差一個月。而「利未記」便是記載那一個月內，神在會幕內對摩西所說的話(參利一 1；

二十七 34)。 

        而本書所記的內容，結束於出埃及後第四十年摩西去世以前(參二十七 13；三十三 38)，以色列人來

到約旦河邊、耶利哥對面(參三十六 13；申一 3)。 
        綜上所述，本書所涵蓋的時間大概是主前 1450~1410 年，寫作地點可能包括從西乃山下到摩押平原，

以及途中所經過的曠野各站(參三十三章)。 

  

肆、主旨要義 
        本書記載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的旅程，以及旅程中所發生的相關事件，並神對各不同事件的反應，藉

此教訓神的子民，若欲行走天路，就必須憑信心而行，並且相信神的應許。本書記載神百姓的失敗，正

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，都要引為鑒戒(參林前十 11)。另一方面，本書也藉著記載這些反面的事件，襯

托出我們的神，乃是公義、聖潔、至高的神，祂看顧並供應祂的子民，滿有憐憫和恩慈，又信守祂的應

許，直到將他們帶進應許之地。 
  

伍、寫本書的動機  

        本書藉敘述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、在西乃山下建造會幕得律法之後，直至來到摩押平原、約旦河

邊，其間所發生的一切事，使我們這些後世讀者認識三件事： 

        一、認識蒙恩得救並不是目標，只不過是一個新的開始；神的子民必須一面整編軍隊、預備打仗，

一面學習律例、投入事奉，直到進入迦南美地。 

        二、認識神乃是一位與祂的子民同在、同行，並且親自看顧和供應的神，祂又是一位公義、聖潔，

對祂的子民有嚴厲要求的神；祂一面有供應、一面有要求。 

        三、認識人自己乃是內有不信、叛逆的惡性，外有仇敵咒詛、引誘的危機；神的子民在奔走天路的

過程中，內外交迫，危機重重。 

  

陸、本書的重要性 

        本書包含了豐富的屬靈象徵和預表，多處被新約聖經所引用(參羅九 15；十 5，19；林前九 9；林後

三 15；來三 1~四 11；八 5；九 19；十二 21；猶一 5，11；彼後二 14~16；啟二 14)，甚至在主耶穌的教

訓中，也引用了本書的事例(參太五 33；六 16；九 36；十二 5；二十三 5；路十九 8；約十 1~18)，因此

本書在神學上的地位相當重要。 



        本書中的四面旗幟，摩西，拿細耳人，約書亞，磐石，發芽的杖，純紅母牛，銅蛇，逃城等都是基

督的預表；它們原是後事的影兒，那形體卻是基督(參西二 17)。由此可見本書的重要性。 

  
柒、本書的特點 

        一、本書所記載的歷史，雖然涵蓋從出埃及過紅海之後，直至過約旦河以前將近四十年的行程，但

集中在敘述最前段西乃山下，和最末段摩押平原，中間的一大段卻付諸缺如，僅知各站站名(參三十三

1~49)，而沒有詳情。 

        二、從西乃山到加低斯巴尼亞僅需十一天的行程(參申一 2)，結果以色列人因為悖逆，竟從加低斯

巴尼亞起，在曠野中繞行，浪費了將近四十年，才又回到加低斯巴尼亞(參十五至二十章)，都是因為他

們的存心和態度錯誤，白白失去了那麼多的日子。 

        三、本書中列舉了一些發怨言、毀謗領袖、不服權柄、不信神應許的事例，甚至摩西因擊打磐石而

得罪神(參二十 11~13)，在在顯明神子民叛逆的惡性和不信的惡心，肉體只配倒斃在曠野裡，而不能進

迦南美地。 

        四、代表律法的摩西，代表先知的米利暗，和代表祭司的亞倫，都在約旦河的這邊死了，只有代表

基督的約書亞，才能帶領以色列人越過約旦河，進入迦南美地。 

        五、本書記有兩次人口調查，目的在登錄二十歲以上能夠出去打仗的男丁，可見神的子民在曠野中

的主要任務是訓練戰士，舉凡安營配置、行軍次序，以及歷經數次小的戰事，都是為著未來的大爭戰。 

        六、本書中有不少的篇幅記載律法條例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律法條例的頒佈，多為了因應當時所

發生的事件，可見律法條例必須應用在實際生活上。 
        七、本書中對神的稱呼只有兩個「耶和華」、「神(Elohim)」，不像在出埃及記中祂對自己有多樣

化的名稱：「我是自有永有的」、「我是以色列的神」、「我是希伯來人的神」、「我是亞伯拉罕、以

撒、雅各的神」、「我是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」、「我是神──耶和華」等。 

        八、本書的體裁多元化，把律法、宗教禮儀、歷史、詩詞和預言混為一體。 

  
捌、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 

        本書是摩西五經的第四卷，不僅按照時間的次序排列，並且按照各卷所表徵的屬靈意義，其排序也

是理所當然；先有創世記所表徵的墮落與罪惡，次有出埃及記所表徵的出走與救贖，再有利未記所表徵

的交通與事奉，隨後必有民數記所表徵的爭戰與奔跑。 
        在創世記中我們看見父神，在出埃及記中我們看見子神，在利未記中我們看見靈神，在民數記中我

們看見教會，就是由屬靈的戰士們和奔走天路的眾聖徒所組成的集合體。 

        本書與新約各卷的關係也至為密切，不但四福音書所記載主耶穌的教訓裡多處引用本書(參太五 33；

六 16；九 36；十二 5；二十三 5；路十九 8；約十 1~18)，並且在新約書信裡也多處引用本書(參羅九 15；

十 5，19；林前九 9；林後三 15；來三 1~四 11；八 5；九 19；十二 21；猶 5，11；彼後二 14~16；啟二

14)。 

  

玖、鑰節  

        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、會幕中曉諭摩西說：你要按以

色列全會眾的家室、宗族、人名的數目計算所有的男丁。」(一 1~2) 
        「他們遵耶和華的吩咐安營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；他們守耶和華所吩咐的，都是憑耶和華吩咐

摩西的。」(九 23) 

        「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，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

開他們，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不要怕他們。」(十四 9) 

        「你們要將以色列全會眾，按他們的宗族，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外、能出去打仗的，計算總數。」

(二十六 2) 

   
── 黃迦勒《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──民數記註解 https://www.ccbiblestudy.org》 


